
 

徵才機關： 臺東縣稅務局 

職  系： － 

職  稱： 約僱人員（助理稅務員職務代理人） 

職  等： 約僱 4 等（250 薪點，月酬 35,400 元） 

工作地點：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二段 729 號(臺東縣稅務局) 

需求名額： 
正取 1 名（得擇優增列備取 1 名，候補期限為 2 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

定之翌日起算）。 

起始日期： 114-9-19 

結束日期： 114-9-25 

僱用期限： 
自實際到職日起至 114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分發報到當

日止或職務代理原因消滅應即無條件解僱。 

資格條件： 

1.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，並具有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 3 個月以上或 1

年以上經驗者。 

2. 電腦文書處理 Word、Excel 軟體操作能力及一般電腦操作技能。 

3. 具稅務工作經驗者優佳。 

工作內容： 辦理稅務相關業務及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

工作地址：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二段 729 號 

檢附資料及

聯絡方式： 

(一)投遞履歷時請檢附以下資料：(甄選報名表、切結書、履歷表請連結

至本局網站下載(https://reurl.cc/bV4bdM) 

1.甄選報名表  

2.國民身份證正、反面影本 

3.自行繕打之簡式公務人員履歷表 1 份(A4、直式橫書、含基本資料、 

  簡要自傳及相關工作經驗) 

4.甄選簡要自傳 1 份 

5.切結書 1 份(請本人簽名) 

6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1 份 

7.年資（經歷）證明 

(二) 相關資料請於結束日前，寄至臺東縣稅務局人事室： 

1.收件人：臺東縣稅務局人事室  徐先生 收 



 

2.地  址：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二段 729 號 

3.聯絡電話：089-232530 

備  註： 

1.信封請註明應徵「助理稅務員職務代理人」職務及白天聯絡電話，並

於徵才期限內以掛號郵寄。 

2.逾期（郵戳為憑）及證件不全者恕不受理。 

3.本次甄選職缺視需要擇定是否辦理面試，辦理面試採擇優面試，將對

符合資格者另行通知面試時間，如不克參加者視同放棄。 

4.參加應徵者之審查結果及未獲錄取者，恕均不另行通知。 

5.所有參加應甄者所繳證件原則概不退還，惟未獲通知面試或未獲錄取

之應徵者，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時，可檢附回郵信封俾利郵寄；如

未附回郵信封者，則視同不需退還證件。 

6.本項職缺依成績高低，擇優錄取，除正取名額外，得增列候補人員 1

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2 個月內有效。 

 


